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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來襲行程取消，相關損失誰承擔？電視購物遭遇品質問題，消費者如何

跨省維權？13 日，福建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精選十起發生在 2013 年

度的消費維權典型案例正式對外發佈。這些案例涉及百貨、旅遊、電視購

物、生活娛樂、醫療美容等各個消費領域，均由全省各地基層消委會及工

商 12315 服務台工作人員成功調解，有力維護了消費者合法權益。每起案

例均由進行適用法規點評，希望對消費者有所啟迪。  

  案例一  颱風來襲行程取消  相關損失旅行社與遊客分擔  

  【案情簡介】漳州龍海市消費者蔡女士一家原本計畫國慶去浙江省普

陀山遊玩，因受"菲特"颱風影響，讓所有行程取消。旅行社稱因取消行程

退機票損失的 50%手續費和機票損失的 1220元全部都由蔡女士自行承擔，

並堅持按照新《旅遊法》規定承擔責任。而蔡女士覺得不合理，要求旅行

社按照旅行合同合理分擔損失，因雙方多次協商未果，於是蔡女士在 2013

年 10 月 9 日到龍海市工商局 12315 服務台和龍海市消委會請求幫助。  

  【調解過程及結果】接訴後，龍海市消委會工作人員詳細研讀了雙方

簽訂的旅行合同，並馬上到龍海市旅遊局詳細諮詢新《旅遊法》的解讀及

執行事宜。10 月 11 日，工作人員召集雙方到調解室進行協商解決，經協

商，雙方達成一致協定：由旅行社承擔已向地接支付的費用、預定住宿的

費用等損失 500 元，由消費者承擔機票退票的損失 1220 元，旅行社將扣除

機票退票損失的餘款全部退還給消費者。  

  【案例評析】本案中，因颱風等不可抗力解除合同的責任劃分在雙方

簽訂的旅遊合同和新《旅遊法》均有明確的規定：合同裡明確提到，在行

前遇到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的，雙方經協商可以取消行程或者延期出行，

取消行程的，所產生的損失由合同雙方經協商後合理分擔；而新《旅遊法》

第六十七條第二款也明確規定，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輔助人已盡

合理注意義務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影響旅遊行程，合同解除的，組團社應

當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輔助人支付且不可退還的費用後，將餘款退

還旅遊者。但針對本案應該適用旅遊合同還是新《旅遊法》的問題，形成

了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消費者與旅行社簽訂旅遊合同是在新《旅遊法》施

行之前，所以新《旅遊法》的規定並不適用本案例，應該根據旅遊合同裡

的規定由雙方合理分擔因颱風取消行程所產生的損失。第二種意見認為，

雖然旅遊合同是在新《旅遊法》施行前簽訂的，但合同的履行卻是在新《旅

遊法》施行之後，所以應當適用新《旅遊法》。  

  根據國家旅遊局 2013 年 9 月份公佈的《<旅遊法>實施有關熱點問題說

明》第一條第三款："2013 年 10 月 1 日前簽訂的包價旅遊合同，其全部或

者部分在 10 月 1 日之後（含 10 月 1 日）履行的，該履行行為應當符合《旅

遊法》的規定"之說明，本案適用新《旅遊法》。  

  案例二  電視購物引糾紛  兩地消委會齊維權  

  【案情簡介】尤溪縣城關消費者周大爺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在江西電

視臺風尚購物節目中看到一款電視機銷售廣告，但是收到電視機後卻發現

電視機存在著各種問題：寄來的電視機是 LCD 卻不是其所購買的 LED 電

視機；電視機外平面變形，左上角與下角不垂直，偏差 4 釐米；遙控器上

的許多按鍵不靈敏、易出錯，根據要求重新開機後有的按鍵仍然不靈敏；

U 盤只能播放部分歌曲。周大爺前後共打了 42 個電話，而商家卻一直以各

種理由推卸責任。11 月 6 日，周大爺到尤溪縣消委會進行投訴，請求幫忙

退貨。  

  【調解過程及結果】接訴後，尤溪縣消委會工作人員認真聽取周大爺

講述購買電視機的詳情，並到周大爺家現場調查、瞭解情況，證實了周大

爺的陳述。但是根據屬地管轄原則，經銷商的註冊位址在哪就應該向哪裡

投訴。可周大爺年紀大了，且三包規定的"7 天退貨期"眼看就剩一天了，

事情迫在眉睫。尤溪縣消委會的工作人員隨即當場為其代寫退貨申請，並

通過郵箱發給江西風尚購物公司，同時幫助撥打了江西省南昌市消委會的

電話，告知了周大爺的具體訴求，請求對方幫忙解決。在南昌市和尤溪縣

兩地消委會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江西風尚購物公司於 11 月 6 日當天受理了

退貨申請，並承諾 7-10 天內退款。2013 年 11 月 19 日經電話回訪，周大爺

告知已收到退回的貨款 5299 元。  

  【案例評析】根據舊《消法》，通過網路、電視、郵購等方式購買的

商品，只有在《實施三包的部分商品目錄》中列明的商品，如電視、洗衣

機等才享有 7 天退貨的權利，且消費者必須證明存在性能障礙。而對消費

者來說，要證明這些大件商品存在品質問題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此，

在舊《消法》的環境下，周大爺必須證明其購買的電視機存在性能障礙才

有可能主張其權益。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通過的新《消



法》針對網路、電視、電話、郵購等非現場購物從多方面強化了消費者維

權保障，如：增加了 7 天無理由退貨、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等，這就意味著

通過網路、電視、郵購等方式購買的未列入三包商品目錄的小件商品，也

可以享受 7 天無理由退貨，且不需要證明存在品質問題。因此，從這個意

義上說，新《消法》無疑是一個進步。  

  當前，電視購物行為發展迅猛而時尚，這種行銷方式既減少了銷售環

節，又給消費者帶來便利，已經成為很多消費者的必備購物方式。但它給

消費者帶來購物便利的同時，也存在誇大宣傳、銷售三無產品、產品品質

差、售後服務差等問題，引發眾多消費糾紛。  

  為此省消委會提醒消費者在電視購物中應注意：一是要慎重選擇電視

購物的方式進行消費；二是盡可能選擇本省或本市的電視購物企業；三是

選擇貨到驗收後付款的方式購物；四是全面瞭解所購商品的各種信息；五

是索要購物憑證以備維權作證；六是發生消費權益受損要及時維權。  

  案例三  新鞋一再脫漆  經調解換貨  

  【案情簡介】龍岩市上杭縣一消費者於 2013 年 7 月 28 日在上杭縣某

皮鞋專賣店購買一雙涼鞋，價格 169 元，沒穿幾天就出現了脫漆的現象，8

月 16 日與店家協商更換了一雙同型號的鞋子但又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消費

者要求店家退貨，請消委會幫助調解。  

  【調解過程及結果】接訴後，工作人員立即與投訴人聯繫，並前往商

家店鋪，瞭解得知：從投訴人提供的發票，證實該涼鞋向被訴方購買，並

在 8 月 16 日更換了一次。工作人員詳細檢查了投訴人所購買的涼鞋，發現

涼鞋出現嚴重脫漆，與投訴人所述基本一致。對此，工作人員展開調解，

經調解，被訴方同意為消費者更換 2013 年新款秋鞋（非脫漆型號）。  

  【案例評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二條

規定；"經營者應當保證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情況下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務應當具有的品質、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第二十三條規定：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按照國家規定或者與消費者的約定，承擔包修、

包換、包退或者其他責任的，應當按照國家規定或者約定履行，不得故意

拖延或者無理拒絕。"因此，本例中，投訴人購買的涼鞋出現品質問題，可

要求商家換貨或退貨。  

  案例四  非醫療機構從事醫療美容  人身權益受傷害求賠償  



  【案情簡介】2013 年 8 月，劉女士在武夷山市某美容院做鐳射脫毛手

術的過程中，手臂多處被燙傷，經營者稱只需塗抹其提供的藥水就會好，

可是幾天過去了傷口卻留下疤痕，經營者拒絕消費者退還手術費的要求。 

  【調解過程及結果】武夷山市消委會經過調查，消費者投訴屬實；其

次，該美容院不具備醫療美容的資質。經調解，美容院最終願意退還其手

術費及承擔在醫保定點醫院所產生的醫療費 1360 元。  

  【案例評析】《醫療美容服務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任何單位

和個人，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並經登記機關核准開展醫療美容

診療科目，不得開展醫療美容服務。該辦法第十九條規定：醫療美容服務

實行主診醫師負責制。醫療美容專案必須由主診醫師負責或在其指導下實

施。由此可見，普通的美容美髮機構以及無行醫資格的人員無權提供醫療

美容服務。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六十八

條規定 :"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 ,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 ,誘使

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 ,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消費者權益保

護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

害人人身傷害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該法第四十九

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

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

受服務費用的一倍。因此，此案中美容機構有欺詐的行為，消費者應該事

先瞭解是否為有資質的美容機構，以免自己權益受損。  

  案例五  商家自留後路  維修不給單據  

  【案情簡介】永定縣消費者鄭先生於 2013 年 1 月 28 日，在龍岩某電

器有限公司永定縣分公司以 4300 元的價格購買一台電視機，在使用過程中

發現電路板損壞，該分公司從 5 月 18 日起先後 2 次派人維修，但均未開具

維修單據，因已對電視機進行二次維修，但仍無法正常收看，鄭先生要求

商家開具維修單據和更換一台新的電視機，希望消委會組織給予調解。  

  【調解過程及結果】接訴後，永定縣消委會工作人員對消費者反映情

況進行調查，並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現場調解。經多次做雙方當事人調解

工作，該分公司承諾在一個月內補一份電視維修的保修單據給消費者，同

意在 10 天內負責修好電視機，並表示如果這次維修後仍出現問題，負責換

一台同品牌同型號電視給鄭先生，消費者表示滿意。  

  【案例評析】《福建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按照國家規定或者商業

慣例向消費者出具發票、收據、購物卡、服務卡、保修卡等購物憑證或者



服務單據；不能即時出具的，應當按照與消費者約定的時間、地點送交消

費者，消費者由此產生的合理費用由經營者承擔。可見該電器有限公司先

後 2 次派人對鄭先生的電視機進行維修，不給開具維修單據，是不符合此

《規定》的。鄭先生要求該分公司開具維修單據是正當的。同時《部分商

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第十一條規定：在三包有效期內，修理兩次，

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產品，憑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記錄和證明，調換同型號同

規格的產品或按有關規定退貨。電視機是"三包"產品，該電器有限公司先

後 2 次派人對鄭先生的電視機進行維修，仍不能正常使用，鄭先生本就有

理要求電器公司調換同型號同規格的電視機，所以該公司 2 次維修都不給

單據目的是自留"後路"。  

  案例六  開發商違規亂收費  工商維權退費用  

  【案情簡介】消費者李先生來電稱：2011 年 6 月份在安溪某房地產公

司購買一套套房，2013 年 5 月份通知交房時開發商向其收取水電開戶費

1700 元，找開發商協商，開發商表示必須繳納費用否則不予交房，李先生

因急需裝修現已繳納費用，希望工商 12315 和部門給予調解。  

  【調解過程及結果】由於被訴開發商在 5 月初通知業主辦理交房，安

溪縣工商局 12315 消費者申訴舉報服務台在接到李先生的投訴後，短短幾

天內接到數十名業主的來電、來訪投訴。縣局領導高度重視此類房產糾紛，

要求執法人員積極履行職責，依法進行調解。12315 工作人員接訴後，通

過仔細查閱相關法律法規、與檢查大隊執法人員進行案情探討等方式，確

認開發商收取水電開戶費違法。在調查取證的同時，12315 工作人員依法

向被訴方送達了《安溪縣工商局 12315 消費者申訴案件調解書》及《安溪

縣工商局消費糾紛答辯書》，要求被訴方進行答辯。被訴方在《答辯書》

中辯稱：商品買賣合同已約定水電開戶費由買受人承擔，該合同已經由買

受人簽字確認，因此向買受人收取的費用合理合法。12315 服務台工作人

員在企業答辯後約談了開發商負責人，向其講明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和利

害關係，並召集部分業主及開發商進行了三次調解，最終，在 12315 工作

人員的努力下，開發商承諾水電開戶費將於 1 個月內予以退還，該樓盤業

主對處理結果表示非常滿意，並對 12315 的調解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謝。  

  【案例評析】關於在商品房銷售中不得另收取供水供電配套設施費用

問題，國家及有關部門早有明確：《國家計委、財政部關於取消建設專案

收費進一步加強建設專案收費管理的通知》（計價費【1996】2922 號）、

《國家計委、財政部關於全面整頓住房建設收費取消部分收費專案的通知》

（計價格【2001】585 號）規定，經國務院批准取消的涉及住房建設的行

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包括"用電入戶、立戶費、自來水錶立戶費、水錶立錶費、



供電入網費"等各項費用。本案中，開發商通過《商品房買賣合同》中的格

式條款，向購房者另行收取水、電開戶費，加重了消費者的責任和負擔。

其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 "

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對消費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的民

事責任。"和《福建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第

二十七條第一款第（十二）項"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所使用的

格式條款，不得有下列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或者排除消費者

主要權利的規定：…（十二）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內容。"的規定。12315

以法律為準繩，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公平公正公開進行調解，促成開發商

予以退還費用，有效化解了潛在的群體性社會矛盾，得到了消費者的肯定

和表揚。  

  案例七  冰箱起火鬧人心  消委會維權送溫情  

  【案情簡介】2013 年 2 月 19 日，家住福建省安溪縣龍門鎮善益村的

廖先生到官橋消委分會投訴，稱其於 2010 年底花費 2600 多元購買的某品

牌冰箱淩晨突然起火，等到清晨發現時冰箱及冰箱內存放的物品已燃燒殆

盡，大火還殃及了房間內的兩台風扇、一個電鍋等財物，產生的濃煙使整

個房子除臥室以外其他地方的牆面和地板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損，所幸火

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初步估計損失 12000 多元。廖先生第一時間向該

品牌冰箱銷售者反映，銷售者未做任何表示，只答應讓維修人員先上門查

看情況。心急如焚的廖先生遂向官橋消委分會申訴，尋求幫助。  

  【調解過程及結果】官橋消委分會工作人員接訴後，立即第一時間趕

赴現場瞭解情況，並電話聯繫銷售者及該品牌冰箱生產廠家。銷售者及廠

家代表表示，冰箱起火原因常見的有電壓瞬間變化大、電線老化導致短路、

冰箱自身存在品質問題等，在起火源及起火原因還沒清楚之前，責任無法

認定，他們將派相關人員前往現場查看後再做進一步協商。為了更客觀科

學的判定事故發生原因，該分會積極與安溪縣消防大隊取得聯繫，請求協

助調查起火原因。2 月 21 日，分會、工商所執法人員與消防部門、該品牌

冰箱售後服務代表共同到火災現場察看，消防部門經過現場勘查判定，起

火源是冰箱，至於起火原因，由於技術條件限制，現場無法認定。工作人

員綜合多方面因素，本著維護消費者權益的宗旨，積極與售後服務代表溝

通、交流，向廠家如實反映情況。經過多次協商，最終達成協議，廠家贈

送廖先生一台價值 4000 多元的冰箱，同時一次性賠償廖先生 8000 元現金，

並對由此給廖先生造成的損失和不便深表歉意。廖先生對此結果表示非常

滿意。  



  【案例評析】本案中，消費者廖先生購買冰箱即與經營者之間形成了

購買關係，其合法權益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根據《消費者權

益保護法》第七條："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

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利。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符合

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第十八條："經營者應當保證其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對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

商品和服務，應當向消費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警示，並說明和標明

正確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發生的方法。"經營者提供的

冰箱起火，危及廖先生的人身、財產安全，造成嚴重損失，理應賠償。根

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三十五條："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

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

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本例中，最

終由生產者承擔責任，賠償損失共計 12000 元。  

  案例八  LV 皮包保養遭調包  經調解獲賠償  

  【案情簡介】游先生在 2012 年 7 月底其將一個價值約 1.1 萬元的"LV"

真皮包包送到市區某乾洗店保養，一開始經營者收取費用 50 元，後又打電

話稱其店中無法保養需送到外地（如上海）保養要求其增加到 350 元，游

先生表示同意。送洗了近 3 個月，在游先生的多次催促下至 11 月 3 日游先

生都拿到包。但他馬上發現經營者提供的包包與其送去的不同，正品應有

的標識沒有了，懷疑被調包。游先生多次與經營者協商未果，無奈只好請

求消委會和工商局 12315 幫助處理。  

  【調解過程及結果】薌城區消委會及 12315 工作人員馬上趕至現場，

經查看，該 'LV'皮包確實沒有應有的標識。游先生提供了該皮包的照片以

及發票，照片上確實有標識，發票是新加坡開具的。經營者解釋稱其因沒

有保養材料才送上海保養，後來上海方面也因材料使用完而轉送浙江，該

包包最後是從浙江保養回來的，因此才會拖延了很長時間，對於洗後標識

消失，據浙江方面解釋稱該包因保養洗滌問題導致標識墨蹟、痕跡的丟失，

浙江方面也稱在收包時也有進行拍照，並當場通過 QQ 發送回來。細心的

315 工作人員經過對比，發現浙江發送的照片與現場的包包一致，均沒有

標識，而且正品的包包一般標識不是噴墨的普通標識，而是打制印製的標

識不會沒有遺留痕跡。因該包包經過物流運送轉手多個地方保養，確實存

在被調包的可能性。  

  雙方對如何賠償爭執不定，薌城區消委會及 12315 工作人員細習、耐

心地協調，因該 LV 皮包送洗前已使用 4 個多月，游先生考慮經營者的狀

況，最後做出讓步，雙方達成一次性賠償協定。2013 年 1 月 19 日，消費



者游先生從經營者手中接過賠償金 3800 元，一起因 LV 皮包送洗導致的糾

紛在持續了 5 個多月後，終於得到圓滿解決。  

  【案例評析】本案中，消費者游先生與乾洗店之間形成了委託服務關

係，其合法權益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根據《消法》第七條：

"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

利。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

的要求。"，及《消法》第十一條規定："消費者因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務受到人身、財產損害的，享有依法獲得賠償的權利 "，本例中，消費

者的"LV"真皮包包在乾洗店轉送清洗期間過程被調包，造成原物損失，責

任應由經營者承擔賠償責任。  

  考慮到該包已經有一定使用時間，且經營者的失誤因環節眾多難以查

清，消費者最終做出讓步，僅索賠原價的三分之一多。  

  案例九  團購電影票成"廢紙" 12315 調解獲退款  

  【案情簡介】8 月 13 日夜間漳浦縣消費者陳女士來電投訴，稱其通過

某網站團購了兩張電影票，現去使用時卻被影院告知是七夕無法使用，可

網站上明明標注"節假日通用"。其認為經營者的做法不合理，請求漳浦縣

工商局 12315 幫助解決。  

  【調解過程及結果】接到投訴後，漳州市漳浦縣工商局 12315 服務台

工作人員立即趕往現場。經瞭解，消費者反映情況屬實。電影院的櫃檯工

作人員一個稱電影票還可以繼續使用，另一個則稱該票過期不能再使用，

並表示電影院和團購網站之間有協議，團購的電影票節假日不可使用，是

網站自己沒有標明。消費者要求對方出示該協議，但對方現場無法提供。

經 12315 工作人員耐心調解，該電影院與團購網站業務員協商同意由網站

退還消費者購票款 56 元，消費者表示同意，調解成功。  

  【案例評析】現在團購網站推出的消費服務涉及範圍廣，受到許多人

的追捧，但是目前還沒有相關規則來約束它，價格陷阱、售後服務不完善

等問題普遍存在。本案中，網站未將商家的限制使用條款寫清楚，給消費

者觀看電影造成了不便，因此存在一定過錯，理應承擔相應的責任。12315

工作人員在此提醒消費者，在選擇團購以獲得價格優惠的同時，要儘量選

擇專業性強、信譽高的平臺；要貨比三家，看清商品或服務的詳細資訊，

如郵費、地點的選擇、商品的使用期限等，斟酌下單；如果遇到問題要及

時詢問客服；網上團購商品的同時一定要認真核對自己所要購買的物品，

保留好團購憑證；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要及時投訴至網站及相

關部門。  



  案例十  漢堡內驚現蟑螂  法律維權來保護  

  【案情簡介】2013 年 10 月 14 日晚八點多，南靖縣 12315 服務台接到

消費者簡先生投訴稱：其晚上和家人到南靖縣某漢堡店消費就餐，點了一

份套餐，用餐時發現漢堡內有一隻蟑螂，簡先生立即叫服務員過來查看並

要求更換一份套餐，服務員查看後立即搶走漢堡就走了，並不予以處理，

簡先生遂找該店店長交涉，要求對事情給個說法，店長瞭解情況後不承認

漢堡內的蟑螂是店方造成的，拒絕消費者提出的要求，交涉未果後，簡先

生遂向 12315 投訴。  

  【調解過程及結果】接到消費者簡先生投訴後，12315 夜間值班人員

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調查並調解。現場瞭解情況後證實消費者反應情況基本

屬實，通過 12315 服務台工作人員耐心細緻的向店長講解《中華人民共和

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經營者義務"的有關條款，最終店長意識到自己

的錯誤並承認漢堡內的蟑螂是店方造成，之後態度誠懇的向簡先生賠禮道

歉，並一次性補償給簡先生 350 元，一起因食品安全問題引起的糾紛案最

終成功解決了。  

  【案件評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七條明確規定：

"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

利。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

的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規定："違反本法規

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生產不符合食

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

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

"。本例中該漢堡店所提供的漢堡記憶體有蟑螂，明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

屬於食品安全問題，消費者要求更換一份同樣的套餐合情合理，店家理應

滿足消費者的要求，不應該不承認且不對此予以處理。  

 


